
A0105501-TW-08/21 
複委託台幣交割業務委託書 

立約定書人(以下簡稱委託人) 
□申請

□終止委託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券公司)從事複

委託台幣業務，為應付及應向證券公司收取以新台幣計價之款項(含手續費、處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等)，
委託 貴行自委託人於 貴行開立之存款帳戶逕行圈存凍結、撥轉收付，並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一、委託人於複委託開戶時指定之台幣存款帳戶：            （以下簡稱指定存款帳戶）。 
二、為利於委託人從事複委託台幣業務下單交易需要，委託人同意 貴行得依證券公司之指示，於指定存

款帳戶之可用餘額內，依證券公司指定金額圈存款項；於證券公司未指示解除圈存作業前，委託人同
意絕不動用前項金額或對前項金額向 貴行為其他交付指示。 

三、委託人於委託證券公司買進國外有價證券金融商品，並以台幣為扣款幣別(即複委託台幣交割業務)
時，即應於指定存款帳戶內維持足敷圈存及支付證券公司指定金額之可用餘額。 
指定帳戶之金額不足圈存及支付證券公司指定金額者， 貴行得拒絕執行且無義務為部分金額之圈存
或支付。 

四、委託人應繳付證券公司之交割價款，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清(憑)單或明細報表、媒體或其他資料等所
載金額為準。 
證券公司前項通知 貴行指定交割或付款之行為，視為解除第二條所載之圈存指示，由 貴行依證券
公司指定之交割或付款時間逕自委託人在 貴行開立之指定存款帳戶之款項內轉撥交付證券公司。 
委託人以同一帳戶向 貴行為多筆扣款、圈存之授權者，其帳戶款項不足支付當日之授權扣款圈存總
金額者，委託人同意由 貴行全權決定各筆交易之扣款圈存順序，因帳戶存款不足所致違約交割等相
關責任，概由委託人自行負責，委託人絕無異議。 

五、委託人應向證券公司收取之交割款項，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清(憑)單、明細報表、媒體或其他資料所
載金額為準，由 貴行依證券公司指示撥入指定存款帳戶。 

六、證券公司所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等內容倘有錯誤、延遲，或委託人對複委託交割價款之應收、應付金
額有爭執或任何疑慮時，悉由委託人負責與證券公司處理，概與 貴行無涉。 

七、委託人同意 貴行依證券公司之指示，由證券公司以委託人名義代理委託人辦理買賣國外證券款項收
付，並自指定存款帳戶幣別轉換等相關事宜，有關轉換匯率悉依證券公司彙整陳報之匯率計算，委託
人絕無異議。委託人之結（換）匯事項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規定，於委託人每年結匯額度內，
由證券公司代理向 貴行辦理。 

八、委託人同意以本委託書授權  貴行將指定存款帳戶資料傳送予證券公司，委託人於證券公司平台（包
含但不限以網站或應用程式等方式）以證券公司製發之憑證或約定密碼登入確認身分後，得於前開平
台查詢指定存款帳戶存款餘額之服務。 
前項憑證或密碼之審查，概由委託人與證券公司自行約定， 貴行不負審查憑證或密碼真偽及登入證
券公司平台身分審查之義務。委託人得隨時依  貴行所訂辦法或程序申請終止前項服務。委託人充分
認知該存款餘額僅供委託人參考，實際得動用之存款仍以 貴行實際帳載資料為準。（本條限國泰綜合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客戶適用） 

九、關於本委託書所列業務，如係因 貴行或證券公司之電腦或通訊傳輸設施之故障或中斷或其他非 貴
行所能控制之事由，造成之資料傳輸遺漏、錯誤或耽擱， 貴行無需負任何責任。 

十、本項業務之委託或終止，於 貴行收妥本委託書申請並完成內部相關作業程序後，始生效力，如因此
衍生之糾紛概由委託人自行負責，與 貴行無涉。 

十一、委託人終止本項業務之委託，須徵得證券公司同意。但委託人得證明其並無未完成交割之情事者，
不在此限。 

十二、關於本委託書有關事項所生之ㄧ切訴訟，委託人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委
託書如有其它未盡事宜，依 貴行相關作業規定暨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此 致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立約定書人：                 (請親簽並加蓋存款帳號原留印鑑)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          (親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驗印：   對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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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電話照會欄位適用:  

□非委託人親臨分行辦理(含郵寄)申請/終止

複委託業務。 

□終止複委託業務，無法取得券商同意書。 
照會日期  

照會時間  

電  話  

收 話 人  

照 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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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委託外幣交割業務委託書 (一般帳戶圈存專用) 

立約定書人（以下簡稱委託人）
□申請

□終止委託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以下簡稱證券公司)買賣現在及

未來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之以外幣計價有價證券等金融商品，就應付及應向證券公司收取之價款，含手續費、處理費及其他款

項等，委託 貴行辦理，並遵守下列條款： 

一、 委託人指定之外匯存款帳戶：                  （以下簡稱外匯存款帳戶）。 

二、 委託人同意 貴行得依證券公司之指示，於外匯存款帳戶之可用餘額內，依證券公司指定金額扣款，於證券公司未指示解

除扣款作業前，委託人同意絕不動用前項金額或對前項金額向 貴行為其它交付指示。 

三、 委託人於委託證券公司買進有價證券等金融商品，並以外幣為扣款幣別時，即應於外匯存款帳戶內維持足敷支付證券公司

指定金額之可用餘額。如外匯存款帳戶之金額不足支付證券公司指定金額者， 貴行得拒絕執行且無義務為部分金額之支

付。 

四、 委託人應繳付證券公司之交割款項，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清單、明細表、媒體或其他資料等所載之金額為準，證券公司前

項通知 貴行指定交割或付款之行為，視為解除第二條所載之扣款指示，由 貴行依證券公司指定之交割或付款時間逕自委

託人在外匯存款帳戶之款項內轉撥交付證券公司。另委託人以同一帳戶向 貴行為多筆扣款之授權者，其帳戶款項不足支

付當日授權扣款總金額者，委託人同意由 貴行全權決定各筆交易之扣款順序，因帳戶存款不足所致為違約交割等相關責

任，概由委託人自行負責，委託人絕無異議。 

五、 委託人應向證券公司收取之款項，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清單、明細表、媒體或其他資料所載金額為準，由 貴行依證券公

司指示撥入外匯存款帳戶。 

六、 證券公司所編製之清單、明細表、媒體或其他資料倘有錯誤、延遲，或委託人對買賣價款之應收、應付金額有爭議或任何

疑慮時，悉由委託人自行與證券公司處理，概與 貴行無涉。 

七、 委託人同意 貴行依證券公司之指示，由證券公司以委託人之名義代理委託人辦理買賣外幣有價證券款項收付之幣別兌換

等相關事宜，轉換匯率依證券公司彙總陳報之匯率計算，委託人絕無異義。 

八、 委託人同意以本委託書授權 貴行將外匯存款帳戶資料傳送予證券公司，委託人於證券公司平台（包含但不限以網站或應

用程式等方式）以證券公司製發之憑證或約定密碼登入確認身分後，得於前開平台查詢外匯存款帳戶存款餘額之服務。 

前項憑證或密碼之審查，概由委託人與證券公司自行約定， 貴行不負審查憑證或密碼真偽及登入證券公司平台身分審查

之義務。委託人得隨時依 貴行所訂辦法或程序申請終止前項服務。委託人充分認知該存款餘額僅供委託人參考，實際得

動用之存款仍以 貴行實際帳載資料為準。（本條限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客戶適用） 

九、 本委託書所列業務，如係因 貴行或證券商之電腦或通訊傳輸設施故障、中斷或其他非 貴行能控制之事由，造成之資料傳

輸遺漏、錯誤或耽擱， 貴行毋需負任何責任。 

十、 本項業務之委託或終止，由 貴行收妥該書面申請並完成內部作業程序後，始生效力，如因此衍生之糾紛概由委託人自行

負責，與 貴行無涉。 

十一、 本委託書相關事項所衍生之訴訟，委託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如有其它未盡事宜，則依 貴行

相關作業規定暨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此 致 

國 泰 世 華 商 業 銀 行 

立約定書人：             (請親簽並加蓋存款帳號原留印鑑)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                            (親簽) 

 

    

 

 

主管     經辦     驗印          對保人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銀行電話照會欄位適用:  

□非委託人親臨分行辦理(含郵寄)申請/終止

複委託業務。 

□終止複委託業務，無法取得券商同意書。 

照會日期  

照會時間  

電  話  

收 話 人  

照 會 人  

 


